
特定公共卫生风险或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合理应对 

——根据柳叶刀评论文章《COVID-19 暴发期间不要违反国际卫

生条例》和国际卫生条例梳理 

（本文由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法学团队胡汝为、刘汝青、贺宁撰写梳理） 

问：什么是《国际卫生条例》？  

《国际卫生条例（2005）》（以下简称《条例》）是一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纲领性国际

法律文件，由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 WHO）于 2005 年修订

并通过的。《条例》对包括 WHO 所有成员国在内的 196 个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自 2007 年

6 月 15 日起，各缔约国在应对跨国公共卫生风险和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

称 PHEIC）时，采取的额外的卫生措施应该符合条例的规定。 

 

问：额外的卫生措施指的是什么？ 

为了应对特定公共卫生危害或 PHEIC，各个国家有权采取一些额外卫生措施，这些措施

不包含在 WHO 推荐或建议的卫生措施内。各缔约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1）采取一些

比 WHO 建议的更严格的卫生措施，（2）执行《条例》中原本定为“额外卫生措施”的条款，

（3）执行《条例》中一些原本属于禁止性措施的条款。 （（2）（3）中涉及的条款后述）。 

 

问：采取怎样的额外卫生措施是由国家自己决定的吗？ 

各国执行这些额外的卫生措施是有一定前提条件限制的，我们依据《条例》第 43 条及

其相关条款的规定梳理出以下四条在执行额外卫生措施中必须遵守的要求。 

1.保障人权。各国实施额外卫生措施必须“充分尊重人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1]，

这一点尤为重要。在执行额外的卫生措施时，如果会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成一定程度的限

制和减损，必须符合必要性、合法性和相称性的原则[2]。 

当前发生于中国的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引起了全球关注，很多国
家宣布对中国实施旅游限制。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2 月
13 日在线发表了由 16 位全球顶级的卫生法学专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前任首席法
律顾问）撰写的评论文章，认为目前许多国家对中国实施的旅行限制，违反了世界
卫生组织 WHO 的《国际卫生条例 2005》。该评论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
要坚持国际法规则，并呼吁各国撤销已经实施的非法旅游限制，遵循《国际卫生条
例》的规定，支持 WHO，并且互相支持。 



2.“科学原则”、“科学证据”和“WHO 的建议”。各国实施的额外卫生措施，必须根据

（1）科学原则（2）现有的对于公众健康危险的科学证据，或者此类证据不足时拥有的现有

信息（包括来自 WHO 和其他国际组织、政府间机构的信息）（3）WHO 所有的特定指导或建议

来进行决策[1]。  

3.适度原则。在实施额外卫生措施时，各国要遵循适度原则，考虑是否会对国际交通造

成明显干扰，是否会对人造成伤害，是否有其他更合理适用的替代措施。（根据《条例》规

定，明显干扰一般是指拒绝国际旅行者、行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等入境或出

境或延误入境或出境 24 小时以上） 

4. 及时通报。如果一些缔约国采取的额外卫生措施会对国际贸易交通造成明显的干扰，

当事国须在 48 小时内由国家归口单位向 WHO 通报此措施及其卫生依据，WHO 和其他缔约国

对此拥有知情权。 

 

问：为什么说本次疫情中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的旅行限制违反了《条例》？ 

在本次 COVID-19（SARS-CoV-2）疫情中，当地时间 1 月 30 日晚，WHO 宣布，将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 PHEIC。自此，多个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旅游限制，旅行限制不

属于《条例》的卫生措施或建议，但在必要情况下，可作为“额外的卫生措施”。那么它是

否符合《条例》中对执行额外卫生措施提出的要求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在任何情况下，公共卫生或外交决策都不应基于种族主义或仇外心理，然而目前

许多国家实施的旅行限制正是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人和亚裔人群[3]。第二，结合上述要求

中的第二点，在 COVID-19（SARS-CoV-2）疫情期间，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需要实施诸多

旅行限制，这些旅行限制不仅受到公共卫生研究人员的质疑[4-6]；并且谭德塞作为 WHO 的

总干事也明确表示了反对 [7,8]。第三，实施旅行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交通造成了干

扰，并且在目前疫情的防控中，各国仍有许多其它更有效的备选措施，比如WHO发布的COVID-

19 技术指南中风险沟通、监测、患者管理、出入境口岸筛查等措施。最后，在 COVID-19（SARS-

CoV-2）疫情期间，数十个国家实施了旅行限制，而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没有及时向 WHO

上报。 

 

问：为什么法学家们呼吁各国撤销已经实施的旅游限制？ 

首先，这些国家违反了《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采取的旅行限制是非法的措施，这

一结论也是由十六位全球卫生法学家达成的共识。有一些国家辩称，即使有遗憾也要保证安



全，但实际上旅行限制不会让国家更安全[4-6]，反而可能产生明显的有害影响。从短期看，

这些旅行限制阻止了防控物资进入受影响地区，延缓了国际公共卫生应对行动，不利于疫情

的防控。且不及时向 WHO 通报额外卫生措施，削弱了 WHO 协调全球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

能力，也妨碍了各国根据《条例》的义务相互问责。从长远来看，这种非法行为会鼓励其他

国家的效仿，从而损害了更广泛的世界秩序。如果各国在遵守国际协议方面不能相互信赖，

有效的全球治理是难以完全实现的[9]。 

 

问：在应对特定公共卫生风险或 PHEIC 时，哪些具体的额外卫生措施是可以采取的呢? 

各缔约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比 WHO 建议的类似或更严格的卫生措施。

除此之外，《条例》中本身提出了一些额外卫生措施，我们按照执行对象将其分为四类进行

了整理，分别针对过境的交通工具、入境的交通工具、货物和旅行者。当应对特定公共卫生

风险或 PHEIC 时，在不违反前述四点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启动并执行。 

1. 针对过境的交通工具（船舶、飞机、民用卡车、火车、货车） 

如果有证据表明交通工具舱内存在感染和污染源，相关管理机构应该对交通工具进行适

当的消毒、除污、除虫或灭鼠，以保证能够控制公共卫生危害。而当应对特定公共卫生风险

或 PHEIC 时，可执行补充卫生措施，必要时隔离交通工具，以预防疾病传播，并向国家归口

单位报告这类补充措施（根据《条例》第 27 条第 1 款）。如巴西关于建设检疫隔离区的提案

中，要求巴西卫生部门对所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和携带病毒的物品、行李、交通工具，

甚至邮递进行隔离，对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物品、行李、交通工具展开检疫措施。 

在一般情况下，缔约国对以下情况不得采取卫生措施：(1) 过境船舶不是来自受染地区

(2)不在港口或沿岸停靠的任何船舶（可能来自受染地区） (3) 在该缔约国管辖的机场过境

的飞机（可限制飞机停靠在机场的特定区域，不得上下人员和装卸货物）。但应对特定公共

卫生风险或 PHEIC 时，可对这些过境船舶和飞机采取一定的卫生措施（根据《条例》第 25

条）。科威特港务局建议，从中国直接停靠/停靠最后港口/过境的船舶必须提供声明，说明

船上是否有发烧、咽痛、咳嗽或呼吸困难的船员。如果船员存在以上情况，若无检疫机构的

批准，这些船舶不能获得上岸许可、离岸下船、提供补给或提供任何其他服务。 

2. 针对入境口岸的船舶、飞机 

在正常情况下，各国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船舶或飞机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不

应当出于公共卫生理由拒绝授予船舶或飞机“无疫通行”；特别是不应当阻止上下乘员、装

卸货物或储备用品，或添加燃料、水、食品和供应品（根据《条例》第 28 条）。应对特定公



共卫生风险或 PHEIC 时，可以解除以上禁止性规定。按照新加坡卫生部的要求，所有在过去

14 天内到访过中国大陆的新访客，将不被允许入境或过境新加坡，这也意味着船员将不被

允许在新加坡换班和下地。 

3. 针对货物 

在正常情况下，除了活的动物，无须转运的转口货物无需接受规定的卫生措施，也不应

公共卫生目的而被扣留（根据《条例》第 33 条）。但应对特定公共卫生危害或 PHEIC 时，缔

约国主管当局可以解除以上禁止性规定，即在必要时可以对转口货物采取卫生措施，或扣留

货物。 

4. 针对旅行者 

各国在实行卫生措施时应当给予尊重的态度和保证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措施对待旅行者，

尽量减少这些措施引起的任何不适或痛苦。包括但不限于以礼待人，尊重所有旅行者；考虑

旅行者在性别、社会文化、种族或宗教方面所关注的问题；对于需要接受检疫、隔离、医学

检查或其它公共卫生措施的旅行者，应该安排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如足够的食品和饮水、

适宜的住处和衣服，保护其行李和其它财物，提供必要联络手段、被听懂的语言和其它适当

的帮助等），给予适宜的医疗等（（根据《条例》第 32 条））。 

依据《条例》第 30 条，正常情况下，接受公共卫生观察的可疑旅行者如果不构成直接

的公共卫生危害，各国应将其预期到达的时间通知入境口岸的主管当局(如果知道的话)，该

旅行者将可允许继续国际旅行，并在抵达后向主管当局报告。而当应对特定公共卫生风险或

PHEIC 时，可以解除以上规定，即可在遵守以上 4 点要求的前提下，对旅行者的国际旅行加

以限制。目前多个国家都对 14 天内到过中国的旅行者（本国永久居民除外）实施了旅行限

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新加坡等国拒绝此类旅行者入境。 

各国在应对特定公共卫生风险或 PHEIC 时，如有证据表明存在公共卫生危害，为防范疾

病国际传播，可对疑似受染者或受染旅行者，管理当局可在个别情况个别处理的基础上，和

能够实现的公共卫生目标的前提下，采取干扰性和创伤性最小的医学检查等额外卫生措施

（依据《条例》第 23 条第 2 款）。 

在正常情况下，不得将创伤性医学检查、疫苗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作为任何旅行者进入

某个缔约国领土的条件。当应对特定公共卫生风险或 PHEIC 时，可要求旅行者实行医学检

查、疫苗接种、其它预防措施或者提供相关证明。如果旅行者本人不同意接受或拒绝提供相

关证明，该国可拒绝该旅行者入境。若有证据表明存在危急的公共卫生危害，则该国为控制

危害，可根据其国家法规强迫旅行者接受一些防控卫生措施，如隔离、检疫或让旅行者接受



公共卫生观察（根据《条例》第 31 条的规定）。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卫生防疫部门对所有来

自发生疫情国家的入境旅客（包括经第三国中转入境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上呼吸道取样

检测，得出检测结果前该旅客须暂时在隔离区等候。 

目前，截至 2 月 16 日，已经有 133 个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入境管制措施，数十个国家采

取了一定的货物管制措施（入境、货物管制的具体措施见附表）。其中一些风险沟通、监测、

患者管理、出入境口岸筛查之类的额外卫生措施，不仅符合 WHO 的建议和要求，而且能切实

有效地控制疫情的跨境传播。但也有一些国家采取的“额外卫生措施”并不合法，世界卫生

组织也已经再次呼吁不要采取贸易限制、旅行禁令等与《条例》不符的限制措施。如《COVID-

19 暴发期间不要违反国际卫生条例》文中所述，现在某些国家采取的非法旅行限制等应对

措施并无益于应对当前的 PHEIC。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遵守国际法规则，支持《条

例》中的规定，支持 WHO，并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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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关国家入境管制措施（来源：国家移民管理局）： 

《国际卫生条例（2005）》 
第四十三条 额外的卫生措施 
一、 本条例不应妨碍缔约国为应对特定公共卫生风险或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本国
有关法律和国际法义务采取卫生措施。此类措施： 
（一）可获得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相同或更大程度的健康保护，或 
（二）根据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一和二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
（三）项和第三十三条禁止使用，但这些措施须符合本条例。  
这些措施对国际交通造成的限制以及对人员的创伤性或侵扰性不应超过能适度保护健康的其他合
理的可行措施。  
二、 在决定是否执行本条第一款提及的卫生措施或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
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额外卫生措施时，缔约国的决定应基于： 
（一）科学原则； 
（二）现有的关于人类健康危险的科学证据，或者此类证据不足时，现有信息，包括来自世界卫
生组织和其他相关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机构的信息；以及 
（三）世界卫生组织的任何现有特定指导或建议。  
三、 缔约国执行本条第一款所述并对国际交通造成明显干扰的额外卫生措施时，应该向世界卫生
组织提供采取此类措施的公共卫生依据和有关科学信息。世界卫生组织应与其他缔约国分享这种
信息并应分享关于所执行卫生措施的信息。就本条而言，明显干扰一般是指拒绝国际旅行者、行
李、货物、集装箱、交通工具、物品等入境或出境或延误入境或出境 24 小时以上。  
四、 对本条第三款和第五款提供的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进行评估后，世界卫生组织可要求有关缔
约国重新考虑此类措施的执行。  
五、 缔约国应该在采取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对国际交通造成明显干扰的额外卫生措施后
48 小时内，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此类措施及其卫生依据，临时或长期建议中涵盖的措施除外。 



 



 



 



 



 



 



 



 



 



 



 

 

 

 

 

 

 

 

 

 

 

 

 

 

 

 

境外各国对中国采取的货物管制措施（来源：商法中心） 



序

号	

地

区	

国家	 管制措施	

1	 亚洲	 印度尼西亚	 印尼将禁止从中国进口活体动物，暂停进口中国食品与饮料

类商品，只而包括大蒜和水果在内的食物将继续照常运输，

以防新冠病毒传播。	
据安塔拉通讯社 2 月 5 日报道，2 月 4 日经济统筹部长艾尔

朗加在出席佐科总统主持的局部内阁会议后表示，印尼政府

已禁止从中国进口活体动物。该政策不适用于大蒜和水果等

农产品，这些商品与疾病传播无关。印尼贸易部长阿古斯表

示，该政策将执行至政府再次评估，属暂时性政策。（来

源：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经商处）	
 	

2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活体动物类，以及动物和动物废弃物制品，主要包括家禽、

海鲜、软体动物、动物脂肪及类似产品。	
12	 亚洲	 哈萨克斯坦	 自 2020 年 1 月 29 日起，暂停中国水产品输往哈萨克斯坦。

13	 非洲	 埃及	 埃及禁止从中国进口洋葱，并加强对进口自亚洲的食品的管

控。埃及食品安全局近日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洋葱，同时对

从亚洲国家（地区）进口的所有食品加强管制，包括加强与

多个机构（主要是检疫机构）的合作以及加强对所有进出口

货物的检查。埃及食品安全局负责人强调，食品安全局将对

14 种以上的农业产品进行检查，主要包括土豆，柑橘和花生

等。	
14	 非洲	 喀麦隆	 加强海陆空口岸动物检疫措施及动物检疫部门监管，禁止从

中国进口动物及水产品。	
15	 欧洲	 格鲁吉亚	 临时禁止从中国进口活体动物。

16	 欧洲	 阿塞拜疆	 自 1 月 29 日，临时禁止从中国进口牲畜、动物产品、海鲜以

及野生动物园用动物。	
17	 欧洲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国家食品安全局表示，自 1 月 26 日起禁止从中国进

口动物原料/产品。该禁令还适用于从其他国家进口以中国原

料生产的动物产品。	
18	 欧洲	 俄罗斯	 自 2020 年 1 月 30 日起为期 1 个月实行临时限制措施，限制

中国出产的，具有异域特色用于观赏的所有种类动物，包括

昆虫、节肢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等，以及活体鱼类和

水生生物，进境俄罗斯和经俄罗斯跨境运输。并请我方 3 月

1 日前，暂停对上述动植物产品发放检疫证书。此外，请我

方提供采取相关措施的材料，通报预防上述病毒通过活体动

物和动物源产品传播的工作情况。	
俄罗斯最大超市 Magnit 宣布，暂停从中国进口蔬菜和水果。

 


